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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发〔2021〕5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方案》

的通知 
 
校内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

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7 日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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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方案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做好“高等

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”2021 年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》

（国教督办函〔2021〕60 号）精神，根据北京市教委《关于做好

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1）相

关工作部署，学校将组织开展“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”

2021 年监测数据填报工作，该项工作是建立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常

态监测和预警机制的重要环节，是学校进行内部教学质量改进

和评估认证重要的数据支撑，也是推动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全

面提升的有力举措。为切实做好本次数据填报工作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为确保数据填报工作顺利进行，学校决定成立 2021 年高等

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工作小组”），负责统

筹协调各项事宜。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教务处。工作小组成员

如下： 

组  长：主管教学副校长 

成  员：党校办，教务处，科技处，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作

部，人事处、党委教师工作部，发展战略与规划处、高教研究室， 财

务处，资产管理处，党委学生部（武装部）、学生处，招生就业



 

工作处，国际交流合作处、学校港澳台事务办公室，图书馆，信

息与网络管理中心，对外联络办公室、校友校史工作办公室，校团

委及各教学单位负责人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相关职能部门、直属单位及教学单位，要认真学习相

关文件，加强数据填报的过程管理和责任管理，严把质量关，保证

数据的准确性和规范性。 

（二）工作小组办公室将数据填报任务分解到具体部门，责任部

门和协助部门相互做好协调与配合。为保持数据填报工作的连续

性，建议本次数据填报工作的各部门相关人员同往年保持一致。 

（三）监测数据填报工作实行第一责任人负责制，各责任部门

指定专门工作人员按照时间节点进行数据采集、填报、审核和

上传，遵循“自下而上，归口负责，上下结合，责任自负”的方

式进行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组织动员与任务部署阶段（9 月 30 日） 

1.学校召开工作小组会议，全面部署和启动数据采集工作。 

2.各责任部门和协助部门认真核对《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

监测数据填报工作任务分解表》（见附件 2）和《2021 年高等教

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责任部门采集、填报、审核人员信息表》

（见附件 3），如有人员变更，请填写《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

测数据填报工作人员信息变更表》（附件 4），并于 10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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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上报工作小组办公室。 

（二）数据采集与基础表格关联字段确定阶段（9 月 30 日）  

1.各部门及教学单位开展数据采集工作，相互做好配合。 

2.本次数据填报有 8 张基础表，基础表为数据字典，要被其

他表格数据关联调用，要优先采集。负责基础表数据采集的责任

部门须在 9月 30 日下班前将填写完成的《基础表数据采集关联

字段表》（见附件 5）提交工作小组办公室。基础数据填写须详

实准确，否则影响其他部门数据采集与填报工作。 

（三）数据填报与审核阶段（9月 30 日—10 月 24 日）  

各责任部门，按照填报用户账号和访问权限录入数据（由教务处

统一提供），并做好审核提交工作。 

1.9 月 30 日—10 月 13 日，基础表格填报与审核。 

2.10 月 14 日—10 月 24 日，其他表格填报与审核。 

（四）数据修正与上报阶段（10 月 25 日—11 月 15 日）  

1.10 月 25 日—10 月 29 日，工作小组办公室汇总各部门填报

的数据，生成数据分析报告并上报工作小组审议。 

2.11 月 1 日—11 月 5 日，各责任部门对数据进行修正、填

报与审核。 

3.11 月 8 日—11 月 12 日，数据填报工作提请校长办公会、

党委常委会审定。 

4.11 月 15 日，工作小组办公室向教育部评估中心数据平台上

传最终数据。 



 

四、注意事项 

1.请认真阅读《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

报指南（通用篇）》及《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

据填报指南（特色篇）》（附件 6、附件 7），根据要求填报数据。

同 2020 年相比，2021 年调整了部分数据项，请特别关注（详见

附件 8）。 

2.在数据采集与填报审核过程中，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，对指

标内涵、统计时限、统计口径等要保持一致，避免数据冲突造成不

能上传。 

3.各责任部门对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，所有填

报表格纸质版须经主责单位负责人签字后提交工作小组备案。 

4.填写表格模板务必注意: 

（1）字段格式类型不要变（文本、数字、时间）； 

（2）表头不能动； 

（3）表格之间的字段要规范统一（如单位名称一律用学校文件

规范的全称，专业代码要用国家颁布的国标代码等等，否则数据不

能提交）。 

 

联 系 人：白菁、甄真      

联系电话：82426883 

办公地点：三办 1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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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关于做好 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 

的通知 

2.2021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任务分解表 

3.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责任部门 

采集、填报、审核人员信息表 

4.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人员信息 

变更表 

5.基础表数据采集关联字段表 

6.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指南（通用篇） 

7.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指南（特色篇） 

8.2021 年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表格变化情况 

汇总  

9.2021 年数据采集模板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7日印发 


